实验室开放实施细则

实验室开放与开设创新性实验是学生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举措，是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确保人身安全和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提高实验室开放效率，规范开放实验室的管理，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开放实验室监督管理办法》，结合生物实验教学中心的具体情况，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第一条 开放的目的
鼓励和支持开放人员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教学或各类科研活动，使学生能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来验证和熟悉基础知识，培养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推动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通过对学生、教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开放，实行资源共享，提高开放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第二条 开放的对象
1.全校本科学生和本院研究生；
2.校外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
3.高校教师和高新企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开放的时间
24小时开放。
第四条 开放的内容
1.本科生基本技术训练、设计创新实验；

2.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

3.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4.吉林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5.吉林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6.中心面向全校设立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7.公共选修课《生命科学实验》；

8.研究生实验；
9.校外生物学相关专业学生基础实验和实训实验；
10.高校教师和高新企业技术人员培训。
第五条 开放的的组织管理
1.实验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全面负责实验中心的开放管理、开放人员的申请和审批工作。
2.实验中心所属各实验室负责人的职责是：负责相关实验室、仪器和物品等的管理；负责开放人员实验项目审查；负责开放人员实验记录的管理；负责开放实验室的安全、卫生管理；负责安排开放实验室开放过程中值班工作。
第六条 开放项目和开放人员管理
1.开放项目可在实验中心开放指南内选择，也可自行设计。
2.开放项目必须由实验中心审批后备案。
3.开放项目的实验记录本由中心统一印制，实验后交实验中心档案室存档。
4.开放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七条 开放项目申请的程序
1.进实验室做实验的人员，首先要填好“实验中心开放实验项目申请书”，由“开放实验项目评审组”审核批准后交实验中心主任审批，签署“设计创新实验协议书”，除本院本科生、研究生和全校公选课学生外按规定交实验成本费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2.进实验室后先由实验室主管人员对其开放人员进行所需仪器设备使用培训和实验室管理、安全教育，发放仪器使用证后方可进行实验。
设计创新实验协议书
实验项目：                                                      
开放实验室学生在遵守“学生实验守则”、“学生实验习惯评定方法”、“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并严格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1.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履行安全防火措施，对没有安全保证的实验严格禁止进行。

2.在开放实验室实验所使用的材料、试剂、玻璃仪器和仪器设备不准带出（搬出）该实验室。试剂使用后须放回原处，玻璃仪器使用后须刷洗干净并放回原处。

3.开放实验室学生必须填写“实验室开放记录簿”，进实验室须穿实验服。

4.实验过程中须严格按仪器的操作规程使用仪器，并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实验后，须保证实验仪器、实验台面、试剂架及地面的清洁卫生，并填写“值日生工作完成登记簿”。离开实验室时一定要关好水、电、煤气和门窗。 

5.遵守“开放实验材料消耗管理规定”。资助项目经费不得超支，实验材料的使用要力行节约，可重复使用的实验材料一定要回收再利用。实验中心按实验的设计方案检查实验材料和经费的使用情况，对实验材料浪费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实验。
6.要有严谨和务实的科研学风，按照“设计创新实验记录的基本规范”认真如实记录；按照“科研论文撰写要求”撰写论文。

7.遵守“开放实验项目成果管理规定”。严守实验项目的关键技术，不经指导教师允许，不得与企业、科研部门等洽谈与本项目有关的合作。

8.遵守“项目诚信承诺”，不得抄袭他人成果，不得弄虚作假、编造实验数据。一经发现，创新实验成绩视为不及格。
9.按“项目进度安排”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研究任务。如实填写“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进展表”，每月30日上交一次直至项目结题为止。

10.按时上交“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书”、“创新实验论文”或“专利”（打印版和电子版）和创新实验记录本。

11.晚上做完实验回寝室的同学一定要搭伴同行，保证同学的自身安全，否则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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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地点：             指导教师：             管理教师：               

第八条 实验室开放记录簿

为加强开放实验室的教学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保证创新实验的顺利进行，特制作了实验室开放记录薄（见图1）。

	实验室：                                   编号：       
实验室开放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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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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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文
图1  实验室开放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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